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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好学生思想教育基础上，让学生深刻认识错误并做出深

刻检讨，填写《违纪学生检讨书》，形成学生违纪事实材料。

二级学院及相关部门全面、客观、公正调查了解学生违纪的

基本情况，安排辅导员（班主任）与学生进行谈话，填写《学

生违纪事实综合材料》，形成学生违纪事实证据。

学生所在二级学院根据学生违纪事实和学校有关规定，在听取

有关部门意见后，召开党政联席会提出处理意见，提交学生违

纪原始材料（《学生违纪处分处理审批表》、违纪有效证据材

料、二级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的处理意见等），上报学生工

作处审核。

对处理意见有异议

警告、严重警告、记过

处分由学生工作处下

文。

留校察看处分报学校分

管领导批准后，学生工

作处下文。

开除学籍处分经校分管

领导和主管领导同意

后，由学校院长办公会

议研究决定，学校下文。

自学校作出处理、处分决定次日起，二级学院应在两个工作日之内将处分决定书及处

分告知单送达学生本人，要求学生在处分告知单上签字，并明确申诉权利和期限。

学生工作处审核

学生无异议 学生有异议

10 日内依据《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学生申诉处理实施细则》提出申诉。

维持原决定 需修改原决定

学生仍有异议
向江苏省教育厅

提起书面申诉

文件生效

二级学院将处分告知书回执及处分决定

书一起归档，并放入学生本人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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